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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专利法都规定，向公众披露创新结果是申请专利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只有在信息披露之后，才

能确定专利保护的范围；另一方面，信息披露有利于创新知识的积累和扩散，从而加速技术进步。而从语

义学上讲，8,9:39，作为形容词，其含义是“公开”（;<:3）；而作为名词，则是公开信（=:99:>58,9:39）的缩写。

在历史上，这种公开信作为国王颁发的正式文本，可以向某些人授予特定的权利、特权、等级或者头衔。

现在，人们在使用8,9:39一词时，基本上都意指专利（?,7@.1<,3A8:3>05:，%B’#）。

专利保护宽度和累积创新竞赛

中的信息披露

寇宗来!

摘 要 本文将专利保护宽度定义为累积创新厂商之间的许可比率，考

察其对累积创新竞赛中厂商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我们发现：强的专利保护宽

度有利于信息披露，但其对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却呈近似的倒C型，

故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存在一个专利保护宽度的最优取值区间。与事后许可相比，

事前许可能在反托拉斯法的框架下导致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如果双方对专

利诉讼的结果具有相同的预期，则专利保护宽度的确定和实施就是无成本的。

关键词 专利保护宽度，累积创新竞赛，信息披露

一、引 言

专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创新者所拥有的私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

识，增强知识的累积性，加速技术进步。但是，在经典的最优专利设计（;<*
9-+,.8,9:39D:5-43）和专利竞赛文献中（E0>A@,15，%B&B；=01>F，%B(B；D,5*
41<9,,3AG9-4.-92，%BH"；=::,3AI-.A:，%BH"），人们都假定，厂商只要取得创

新，就必然会对其进行披露以申请专利%；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专利保护强度对

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而确定最优的专利保护强度。就离散创新

（D-57>:9:J330K,9-03）而言，因其没有进行后续创新的可能性，保留创新结果

就没有什么价值，从而采取上述假定是合适的。但对于累积创新（L1+1.,9-K:
J330K,9-03），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创新的累积性意味着任何厂商必须先完

成（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获 得）先 期 创 新，然 后 才 能 进 行 后 续 创 新（M>::3,3A
G7097@+:>，%BB’；D:3-70.0,3AN,37@:99-3，!""!）。这样，在一个累积创新竞

赛中，首先完成先期创新的厂商将其披露以申请专利还是保留为商业机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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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一方面，如果该厂商对先期创新申请专利并进行商业化，他可借此获得

一定的中间期利润（!"#$%&’(%)*&#+）。或许更重要的是，由于专利的排他性特

征，如果其他厂商完成了后续创新，他还有可能得到对后续创新的部分请求

权（,-.&’）和许可收入，因为根据创新的累积性，后续创新可能对先期创新

构成侵权，则其他厂商未经许可不能对后续创新进行商业化。反过来，在一

个登记优先（/&%+#0#)0*&-$）的专利制度下，如果其他厂商先申请了先期创新的

专利，而在此之后该厂商才赢得了后续创新，则他反而要向其他厂商支付许

可费用。所以，厂商申请专利的一个重要动机在预防使其他人抢先申请专利

（,)1$"!"#$，2333）。但是，为了申请专利，先期创新必须披露为公共信息，

故对手可借此直接开始后续创新的研究，这降低了厂商赢得后续创新的概率。

如果对手先完成后续创新但该厂商只能获得很小的一部分许可收入，则信息

披露可能就不是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如果该厂商将先期创新保留为商业机密，他将获得一种策略

性的先动优势。由于他比对手更早进行后续创新的研究，从而也更有可能赢

得后续创新。如果这种先动领先优势比较大，则可使对手对未来的预期更加

悲观，以至于退出市场2。但是，如果这种先动优势比较小而该厂商采取了保

留措施，则在其完成后续创新之前，对手首先完成并申请先期创新专利的可

能性将会更大。如果此种情况发生，该厂商反而要向其他厂商支付许可费用。

2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创新的机遇率（4.5.%67.#$）存在不确定性时，厂商完成创新8的消息（即便没有

披露），却可能会产生一种所谓的“信息效应”，增加对手继续下去的信心。因为在对手看来，“别人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但读者可以参考,1)&（8998）所作的精彩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披露和保留作为两种替代策略，其成本和收益取决于许

可费用的高低和策略性先动优势的大小。从直觉上讲，如果许可费用比较高，

厂商采取披露策略的积极性将增大。反之，厂商将更有积极性采取保留，但

能否将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又将取决于策略性先动优势的大小。

:.+;<=#.."6:.>&6（899?）曾在一个两阶段创新竞赛模型中探讨厂商对

中间结果的信息披露问题。虽然他们考虑了信息保留的策略性效应，但却忽

略了信息披露的收益，从而认为最终的纳什均衡必然是每个厂商保留中间结

果以获取领先优势。@%)++’."."6A1.=&%)（89BC）将创新过程分为研究（7$0
+$.%D1）和开发（:$>$-)=’$"#）两个阶段，进而考察了厂商之间的动态7E:
竞争。尽管他们也考察了厂商对中间结果申请专利的情况，但其主要问题则

是厂商的7E:努力是如何随着他们在竞赛中的相对位置而动态调整的，没有

考察厂商随中间结果的专利申请行为是如何随着专利保护的强弱而发生变化

的，而这却是本文所考察的重点。

尽管专利保护强度同时依赖于专利的法定期限和保护宽度（@&-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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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诸多研究都表明，在累积创新的环境下，

专利保护的强度或者有效专利寿命（/00-12%3-4#2-526%0-）却主要是由专利保

护宽度所确定的（7-&8-9#5:;-,9’5，())*；<’=’5’8">-，())?；<’=’5’8">-
!"#$，())?）。@&--5#5:!1’21".-&（())A）指出，在累积创新过程中，如果

后续创新对先期创新构成了侵权，则后续厂商必须通过许可费用让渡部分利

润给先期厂商才能够对其创新进行商业化。这样，在累积创新环境下专利制

度的主要功能就是授予先期创新者对后续创新利润的请求权，而专利保护的

宽度可由累积创新厂商之间的许可比例来表征。在经济实践中，由于法律执

行的不完全或者信息不对称，专利保护宽度（4#2-52B&-#:2"）的确定和实施

依赖于具体的法律制度环境（C’D%#5:E>，())F）。C’D%#5:!$%-8-,（()))）

进一步从专利诉讼的角度对累积创新下的专利保护宽度给出了解释。专利保

护宽度越大意味着，如果发生专利诉讼，先期厂商更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

而后续厂商预期到这一点，就更有可能接受比较高的许可比例。同样，从法

律实施的角度看，当专利保护越强时，侵权事件更有可能被发现和惩罚，从

而提高先期创新者的收益。与此相类似的是，@#,,%5%（()?G）将专利保护宽度

定义为其他厂商进行不构成侵权的周围创新的成本。她指出，给定专利保护

宽度，在位创新者可以通过对其他厂商实施策略性的许可协议来避免周围创

新的发生。显然，如果专利保护宽度越大，则其他厂商进行非侵权的周围创

新的成本就越高，从而更有可能接受一个较高的许可比例。

沿着上述文献的思路，我们将累积创新环境中的专利保护宽度理解为先

期创新者可向后续创新者制定的许可比例。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一个

非常重要但却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在一个累积创新竞赛中，专利保护的强

弱是如何影响厂商对中间结果的专利申请行为，进而影响技术进步速率和社

会福利的？

我们发现，在累积创新竞赛中，厂商是否披露中间结果，是由专利保护

宽度和策略性先动优势（在模型中会进行详细的讨论）共同决定的。一个总

的趋势是，强的专利保护宽度有利于信息披露；但是，专利保护宽度对社会

福利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却呈近似的倒H型，即当专利保护宽度比较小时，

增强它会提高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但当专利保护宽度已经很大时，再继

续增加它反而会降低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这样，从社会计划者的角度看，

对应于不同的情况，都存在一个专利保护宽度的最优取值区间，使得社会福

利和技术进步率达到最大。此外，相对事后许可，事先许可可在法托拉斯法

律的框架下增进社会福利。最后，我们证明，只要两个厂商对专利诉讼的结

果具有相同的预期，则不会发生成本高昂的侵权诉讼案件，从而专利保护宽

度的确定和实施就是无成本的。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其中我们建立了一

个两厂商阶段累积创新竞赛模型。在这部分我们分别考察了策略性先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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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利保护宽度是如何影响厂商!和厂商"的选择的，探讨了专利保护宽度

与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不同情况下专利保护宽度的

最优取值区间，分析了厂商之间的许可方式对于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的影

响，探讨了专利保护宽度的确定和实施成本。第三部分对论文作了简单的总

结。

二、模 型

# 实际上，根据专利法，任何创新只有满足“先进性”、“有用性”和“非显而易见性”时才可以获得专利保

护，这就是所谓的可专利化（$%&’(&%)*+*&,）问题。为集中讨论信息披露，本文忽略此问题。对可专利化条

件，我们另有讨论，读者也可参见-’./(/012’（!334）。

本文综合了56/778%(%(9:1%;*6/（!34<）和=1/*（!33!）的分析框架，

在一个两厂商连续时间的累积创新竞赛模型中考察厂商对中间结果的信息披

露问题。假设厂商为取得一种商业上有价值的产品，需要经历“研究”（>’?
7’%6@1）和“开发”（.’A’+/;8’(&）两个阶段（56/778%(%(9:1%;*6/，!34<）。

一般地，可将“研究”称为累积创新的第一阶段或创新!，而“开发”则为第

二阶段或创新"。两者都是可以申请专利的。#相对于“开发”得到的最终产

品，“研究”结果将体现为一种中间产品。而创新的累积性表现为：每个厂商

只有在取得“研究”结果后，才可以进行产品的“开发”。从后面可知，厂商

“取得”第一阶段成果的方式有两种：自己完成或对手披露。为简单起见，和

56/778%(%(9:1%;*6/（!34<）一样，我们先考虑如下情况：创新!本身没有

什么经济价值，创新"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假设为!。创新!可以看做是

:@1%(B’68%(%(9:@/&@18’6（"CCC）所讨论过的研究工具（>’7’%6@1D//+），

比如是某一种算法，或者某种基因片段。创新"则是基于这种研究工具的后

续创新，比如是利用该算法所设计的软件，或者利用该基因片段得到的生物

医药。尽管研究工具本身没用经济价值，但是，如果创新"由竞争对手完成，

则创新"就对创新!构成了侵权，从而竞争对手只有在获得创新!厂商的许

可之后才能进行生产，假设许可比例为"，如前所述，比例"的大小代表了

累积创新过程中专利保护程度的大小。最后，我们假定"是由“事后”（EF
;/7&）许可谈判所决定的。所谓“事后”，意味着谈判是在创新"完成之后进

行的。当然，如果创新!和创新"是由同一个厂商完成的，则不存在许可谈

判的问题。在后面，我们还将讨论许可比率“事前”（EF%(&’）决定的情况，

而事前则意味着许可谈判是在对手投资于创新"之前进行的。

假设创新想法的到来服从泊松过程（$/*77/($6/@’77），而第一阶段和第二

阶段的特征参数，即创新的机遇率（G%H%696%&’），分别为!和"，外生给定，

对两个厂商是相同的。在每个阶段，单位时间的创新成本为常数#；如果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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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或者创新完成，则不再支付此流量成本。!，"

! 认为创新想法的到来服从#$%&&$’过程是一个常见的假设，比如参见()&*+,-))’./-%*0%-1（2345），6$+78
（2393），6::)’.;%0.:（2345），<’($’$*=+:!"#$（2334）。由于#$%&&$’过程具有无记忆性，渐进一致性等

特点，此假设可大大方便模型分析；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无记忆性意味着厂商不会在创新过程中获得知识

的积累。关于#$%&&$’过程在>?(文献中的应用及其优缺点的详细和权威的讨论，请参见>:%’*)’+@
（2343）。
" 在通常的>?(竞赛模型中，不管创新投资是一次性固定投入（()&*+,-))’./-%*0%-1，2345；6$+78，

2393），还是单位时间的投资（6::)’.;%0.:，2345），都假设机遇率是创新投资的增函数，借此可以讨论专

利竞赛对创新激励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在此思路下，多阶段创新竞赛问题已在(:’%A$0$（B555）中给出了

很好的处理。但如引言中所述，这些模型都忽视了信息披露的问题。本文假设!和"外生，最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将累积创新竞赛中的激励效应和信息披露效应分离开来。同时，从后面的分析可知，!和"的

大小分别度量了“研究”和“开发”的难度，进而确定了策略性先动优势的大小，而!和"的不同组合可能

代表了不同的产业形态。
C 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哪个厂商先完成创新2是由虚拟行为人自然（D)-+7:）选择的。如果在某个时刻"
两个厂商都位于第一阶段且在下面的."时间内没有厂商完成创新2，则根据#$%&&$’过程的无记忆性，从

"E."时刻开始的过程和从时刻"开始的过程完全相同。显然，由于没有厂商完成创新2，从而没有信息

披露的问题。
9 考虑两种保留策略：策略F，厂商2只是向厂商B发信息表明自己已经完成创新2，但不披露创新2的

内容，此即本文所考察的策略；策略G，厂商2不但不披露创新2的内容，而且将其已经完成创新2这样

的信息也是保密的。容易发现，在创新机遇率为常数的假设下，对厂商2而言，采用策略F总是优于策

略G的。注意到厂商2采取保留策略最好结果是将厂商B驱逐出市场，这样，如果厂商2在保留了创新2
内容的同时，将他“已经完成创新2”的信号发送出去，将会降低厂商B对赢得竞赛的预期；但是，在策略G
下，厂商B的预期则不会发生变化，从而留在市场中的可能性就相对于策略F更大一些。不过，需要指

出的是，创新机遇率为常数的假设意味着我们忽略了H=$%（2335）所指出的“信息效应”（参照注释I）。同

时，为了防止厂商2发送假信号，假设验证一个厂商是否真的完成了创新2的成本是很小的。

由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考虑累积创新竞赛中的信息披露，故假设博弈之

初，厂商2位于创新的第二阶段，而厂商B位于第一阶段，而博弈时序如图2
所示。C对创新2，厂商2可采取披露策略以申请专利，也可采取保留策略将其

变为商业机密。对应于厂商2的每一种策略，厂商B都有两个策略：退出或

者继续竞赛。在厂商2采取披露策略的情况下，如果厂商B退出，则市场中

只有厂商2，且位于第二阶段；如果厂商B继续，则可利用厂商2的披露信息

也立即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创新B的开发。在厂商2采取保留策略的情况下，

如果厂商B退出，则市场中依然只有厂商2。如果厂商B继续，则其仍然位于

第一阶段，进行创新2的研究。9最后，如果两个厂商都在第二阶段，任何厂

商只要完成创新B，则立即申请专利，此时再实行保留策略就没有任何价值。

图! 博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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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述方便，定义支付函数!"（#，$，%），其中"!&，’，而#，$!"，#，

$。我 们 用&（%&’(&)）表 示 拥 有 创 新#专 利 的 厂 商，称 其 为 领 导 者；而

’（*+,,+-&)）则表示其竞争对手，称其为追随者。这样，支付函数!"（#，$，%）

的含义是：当厂商#位于第#阶段，厂商$位于第$阶段时，领导者或者追

随者（"!&，’）所得到的收益，其中我们定义，如果某个厂商退出，则称其

位于第"阶段。如果追随者首先完成了创新$，则由于侵权，他必须向领导者

支付许可费用才可以对创新$进行商业化，而%为由事后许可比率。与此相

类似，以!(（#，$，%）表示厂商#位于第#阶段，厂商$位于第$阶段时厂商

(的收益，其中(!#，$，#，$!"，#，$。图#中博弈树末端花括号内第一项表示

厂商#的收益（.’/+00），第二项表示厂商$的收益。

如果某厂商投资于创新$，则在()时间内的创新成本*()，而预期社会收

益则为+!()。由此，!+／*可看做是投资于创新$的瞬时成本收益率。显

然，只有当此收益率大于#时，才有讨论的必要。为使问题有意义，本文定

义"!*／!+，且假定"!#成立。和通常一样，我们将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图#所示的扩展式博弈。

（一）厂商$的决策：继续或者退出

在完成创新#后，如果厂商#实行披露策略，则他将取得创新#的专利，

从而成为领导者。但在厂商#采取保留策略和厂商$继续的情况下，情况则

稍微复杂一些。如果厂商#在厂商$完成创新#之前完成了创新$，则其必然

同时申请创新#和创新$的专利。但如果在厂商#完成创新$之前，厂商$完

成了创新#，则其必然申请专利，反而成为领导者。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

分如下两种情况来考虑厂商$在继续和退出之间的选择。

#1厂商#披露，成为领导者（%）

如果厂商$采取“继续”策略，则它直接利用披露信息而进入第二阶段，

开始创新$的开发。此时，厂商#的收益为

!#（$，$，%）,!&（$，$，%）,"
2

"
&-

（$!./）)［!+-*.!%+］()

,!
+［#-".%］

$!./
0 （#）

对积分号内各项的解释：因为两个厂商都在第二阶段，且他们的创新的

到来都满足参数为!的泊松过程，则在任何时刻)，创新$尚未完成的概率

为&3$!)。如果创新$尚未完成，则在此后的()时间内，厂商#支付成本

*()，而完成创新的概率为!()，取得创新收益!+()。同时，厂商$也有

!()的概率完成创新。如果厂商$首先完成创新$，则厂商#可以获得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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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最后，$为利率或时间偏好率，则#$$#的作用是将［#，#%
!#］期间的当期（预期）利润转化初始时刻的折现利润。

" 由于时间是连续的，积分只需考虑创新想法到来一次的概率!!#。因为根据&’())’*过程的定义，在!#

!+内，创新到来次数超过一次的概率#$!!#
（!!#）,

,！
%

（!!#）-

-！
%［ ］⋯ 为二阶小量，可以忽略。

注意到如果厂商,首先完成创新,，则由事后许可谈判，他必须要向厂商

.支付许可费用!"。经过和上面类似的计算可知，此时厂商,得到

%,（,，,，!）&%’（,，,，!）&"
/

+
#(

（,!)$）#［!（.(!）"(*］!#

&!
"（.("(!）

,!)$
+ （,）

如果厂商,退出，则其得到%,（,，+，!）0+，而厂商.则得到

%.（,，+，!）&%,（,，+，!）&"
/

+
#(

（!)$）#（!"(*）!#&!
"（.("）

!)$
+（-）

定义!+#.$"，则可以得到

命题! 给定厂商.采取披露策略，则（(）如果!$!+，则%,（,，,，!）%
+，厂商,退出，市场结果为（披露，退出）。厂商.获得%.（,，+，!），而厂商

,得到+。（((）如果!%!+，则%,（,，,，!）$+，厂商,继续，市场结果为（披

露，继续）。厂商.获得%.（,，,，!），厂商,获得%,（,，,，!）。

,+厂商.保留，领导地位待定

先假设厂商,继续，则厂商.位于第二阶段（开发创新,）而厂商,位于

第一阶段（研究创新.）。此时，厂商,的资产价值%,（,，.，!）由如下定价方

程给出：

$%,（,，.，!）!#&(*!#)#!#［%,（,，,，!）(%,（,，.，!）］

)!!#［+(%,（,，.，!）］+ （1）

此方程表示资产回报率（234#’52#462*）等于红利（7(8(!#*!)）和资产价值变

动之和。注意到$为利率，故方程左端表示资产%,（,，.，!）在!#!+时间内

的回报率。在方程右端，第一项$*!#代表红利；第二项表示，在!#时间内

厂商,有#!#的概率完成创新.并披露而成为领导者，则在一个登记优先

（9(2)4:4’:5(;#）的专利申请体制下，如果后来厂商.先完成创新,，则其应该

向厂商,支付许可费用，从而厂商,的资产变为%,（,，,，!）（而非%’（,，,，

!）！）。第三项表示，在!#时间内厂商.有!!#的概率完成创新,，他将立即

同时申请创新.和创新,的专利，厂商,的资产价值降为零，博弈结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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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同除以!!，并整理可得

""（"，#，#）$!"
%（"，"，#）&’
!("()

$"
*［!（#&#(#）&（""()）#］

（""()）（!("()）
+（$）

同时，厂商#的收益"#（"，#，#）由如下定价方程给出

)"#（"，#，#）$&’(!［",（"，"，#）&"#（"，#，#）］

("［*&"#（"，#，#）］+ （%）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厂商"完成创新#并申请专利，则厂商#的资产价值变

为",（"，"，#），而非"%（"，"，#）。由上式整理，得

"#（"，#，#）$
!",（"，"，#）("*&’

!("()
$"
*［（#&#）（""(!()）&!#］

（""()）（!("()）
+

（&）

定义-’
（""(!()）#

!
)#’ "(!()（ ）"

’
!*)#

，则可得到。

命题! 给定厂商#采取保留策略，则（*）如果#!-，则""（"，#，#）!+，

厂商"退出。市场结果为（保留，退出），厂商#得到"#（"，+，#），而厂商"利

润为零。（**）如果#"-，则""（"，#，#）"+，厂商"继续留在市场中。市场结果

为（保留，继续），厂商#得到"#（"，#，#），而厂商"得到""（"，#，#）。

根据定义，- 的大小纯粹由技术条件!、"和#所决定，与#无关。首

先，如果!很小，- 将很大，甚至大于#；这样，给定专利保护宽度或者许

可比率##［+，#］，则必有#!-，从而厂商#只要采取信息保留策略，厂商"
就将退出市场，因为他对赢得创新#进而创新"（或者取得许可收入）的预期

非常低。其次，给定’／*，"越小（当然要有#’’／"*!#），则- 越大，

这样，给定##［+，#］，厂商"更有可能退出市场。原因在于，"越小意味着，

如果厂商"留在市场中，且取得了创新#的专利权，则其赢得创新"或者取

得创新"的许可收入的可能性都比较低，从而预期收益比较低。第三，给定!
和"，’／*越小，则- 越小，从而给定##［+，#］，则厂商"更有可能留在市

场中，因为此时厂商"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提高了。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发现，

- 实际上表现了厂商#采取保留策略后的先动优势的大小。

（二）厂商#的决策：披露或者保留

倒推至博弈之初，厂商#比较披露和保留两种情况下的预期收益，进而

决定取何种策略。

命题" 在博弈之初，不论是披露还是保留，厂商#的策略选择是时间

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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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厂商!采取披露策略，则此策略选择不可逆转。而如果厂商!
选择了保留策略，那么，除非他已经取得了创新"，否则决不会过了一段时间

后转而对创新!采取披露策略。实际上，若将厂商!取得创新"称作事件#，

而将厂商"取得创新!称作事件$，那么，在一段时间内，如果事件#和$
都没有发生，则根据泊松过程的无记忆性，从此以后的新的过程和厂商!刚

取得创新!时的过程完全相同，从而厂商!的选择也就必然在时间上是一致

的。这样，命题%使我们只需考察厂商!刚取得创新时的策略选择。

首先，如果专利保护宽度!!!&，则最终的均衡结果为（披露，退出）。

注意到厂商!采取保留策略的最好结果是将厂商"驱逐出市场并获得 "!（"，

&，!）’"#（"，&，!）；而如果保留策略不能使厂商"退出，厂商"将有一定概

率在厂商!完成创新"之前完成创新!，则在登记优先的专利体制下，必将使

厂商!的最终收益小于"!（"，&，!）。但根据命题!，如果!!!&，厂商!采取

披露策略就可使厂商"退出市场。

其次，定义!!"
!
!($

（!)"）#!&，则当专利保护宽度!$［!!，!&］时，厂

商!采取披露策略的收益"!（"，"，!）’"#（"，"，!）高于"!（"，&，!），从而也

不会采取保留策略；同时有"%（"，"，!）!&，故最终结果为（披露，继续）。

但是，如果专利保护宽度!#!!，则 "#（"，"，!）#"!（"，&，!），厂商!
将有积极性采取保留策略将厂商"驱逐出市场。但根据命题"，厂商!采取保

留策略的效力取决于!和& 之间的大小关系。如果!#&，则厂商!会采取

保留策略，而厂商"退出，最终结果为（保留，退出）。但如果!!&，不管

厂商!披露还是保留，厂商"都将继续留在市场中。此时厂商!比较披露收

益"#（"，"，!）和保留收益"!（"，!，!）的大小以确定采取何种策略。若定义

!"’
!（!)"）

!($
)"#
!($

’!!)
"#
!($

#!!，则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可发现：在!!&

的情况下，如果!!!"，"!（"，!，!）#"#（"，"，!），厂商!采取信息披露策略

的收益更高，从而最终的结果为（披露，继续）；而如果!#!"，"!（"，!，!）

!"#（"，"，!），厂商!采取信息保留策略的收益更高，从而最终的结果是

（保留，继续）。

综合以上的分析，并对照图"至图*，我们可将全博弈的结果总结为下面

的命题+，而在图"至图*中的粗实线分别代表了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

对应于不同的专利保护宽度!时厂商!的收益。

命题! 对应于图"，当&!!!时，均衡结果为：（,）（披露，退出），如

果!!!&；（,,）（披露，继续），如果!!#!#!&；（,,,）（保留，退出），如果

!#!!。

对应于图%，当!"#&#!!时，均衡结果为：（,）（披露，退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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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继续），如果""!"!!；（"""）（保留，退出），如果!""。

对应于图#，当!"""!$时，均衡结果为：（"）（披露，退出），如果

!!!!；（""）（披露，继续），如果!$"!"!!；（"""）（保留，继续），如果""
!"!$；（"%）（保留，退出），如果!"!""。

对应于图&，当"#!时，均衡结果为：（"）（披露，退出），如果!!!!；

（""）（披露，继续），如果!$"!"!!；（"""）（保留，继续），如果!"!"!$。

图! !!""的情况

图# "!"!"""的情况

图$ !""!的情况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图! !!"的情况

总之，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则专利保护宽度越大，厂商!越有积极性进

行信息披露。

（三）专利保护宽度、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

下面，我们将考察专利保护宽度对社会福利! 的影响。像"#$%&（!’(’）

一样，由于本文没有考虑消费者剩余，故社会总福利实际上就等于两个厂商

的预期利润之和。由命题)，最终的市场结果随" 和#的不同而不同。为表

述方便，将（披露，退出）时的社会福利记为 !*+，与之类似，（保留，退

出）为!,+，（披露，继续）为!,-，而（保留，退出）为!*-，其中上标

*表示披露（*./01#/2），,表示保留（,#13），+表示退出（+4.5），而-则表

示继续（-#65.6$2）。容易发现

!*+$!,+$!!（7，8，#）$!%（!&"）／（!’(）) （9）

!*-$!!（7，7，#）’!7（7，7，#）$7!%（!&"）／（7!’(）) （’）

!,-$!!（7，!，#）’!7（7，!，#）$!
%［（!&7"）（7!’(’#）’#］

（#’!’(）（7!’(）
)

（!8）

命题! !*-!!,-；!*-!!*+:!,+。

尽管专利保护宽度#在各福利表达式中不出现，但#的大小却决定了社

会福利最终为哪个表达式。虽然增大专利保护宽度总是有利于信息披露的，

但社会福利和专利保护宽度之间的关系却呈近似的倒;型。给定其他条件不

变，如果专利保护宽度#很小时，厂商!一般采取保留策略，从而社会福利

为!,-（如果厂商7继续）或者 !,+（如果厂商7退出）；如果#比较大，

但依然小于#8，则厂商!披露，而厂商7继续，社会福利为!*-。最后，如

果专利保护宽度太大，即#!#8，虽然厂商!依然披露，但厂商7退出，社会

福利又下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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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命题!可知，如果厂商"采取披露策略而不致使厂商#退出市场，则

社会福利更高，这正好体现了专利制度的机密交换功能。

第一，两个厂商完成创新的概率是独立的，则在一定时间内，两个厂商

都没有完成创新#的概率要比一个厂商没有完成创新的概率更低；这使得两

个厂商同时进行创新时他们的总收益要比单个厂商创新时的收益更高。进一

步，如果许可比例足够高，则厂商"有积极性容纳竞争者，以降低创新具有

不确定性，不妨将此称为信息披露的效率效应。$究其原因则是%&&’(（"$)#）

曾经强调的信息的生产性：发明不仅是*+,的结果（-./0./），也是以后发

明的重要投入品（120./）。

$ 作为对比，34567&/829:7(67&&;（"$<#）所述的效率效应是指，垄断利润总是至少不低于两个寡头厂商

的利润之和，从而在位垄断者有激励将潜在竞争者排斥出市场。由此，他们的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现实

中普遍存在的沉睡专利（=577042>?8/72/）的现象。

第二，信息披露可消除浪费性的重复投资。如果厂商"采取保留策略而

厂商#继续留在市场中，则厂商#投资于创新"的预期私人收益大于零；但

从社会计划者的角度看，在厂商"已经完成创新"的情况下，厂商#继续投

资于创新"就不会增加社会的总的知识存量，从而不会增加社会总福利。

考虑到“提高技术进步率”是许多国家在制定和修改专利政策核心目标

（参见@’&’(4/A829B84，"$$)），下面从技术进步率的角度探讨信息披露的作

用。定义!#C为厂商"位于第二阶段，而厂商#退出时社会完成创新#所需的

平均时间，!##为有两个厂商都在第二阶段时社会完成创新#所需的平均时间，

而!#"则表示厂商"在第二阶段而厂商#在第一阶段时社会完成创新#所需的

平均时间。根据泊松分布的特性可知

!#C!!
D

C
"7#"""9"!"／"$ （""）

!##!!
D

C
"7##""#"9"!"／#"$ （"#）

!#"!!
D

C
"7#""7##""%!

"

C
7##&#7#"（"#&）9［ ］&#｛ ｝" 9"! #"%#

#"（"%#）
$（"E）

对（"E）的含义阐释如下："表示对创新时间求平均，即在任何时刻"，

创新#尚未完成（这要求两个厂商都没有完成创新#），但在下面的9"时间内

创新#完成。显然，到时刻"厂商"尚未完成创新#的概率为7F""，但厂商#
未能完成创新#却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厂商#尚未完成创新"（此概率为

7F#"），则在下面的9"时间内，创新#完成的概率为"9"（只可能由厂商"完

成）；其二，厂商#在某个时刻&"（C，"）完成创新"（此概率为#7F#"9&）而

在余下的"F&时间内未完成创新#（此概率为7F"
（"F&）

），方括号内的积分给

出了这种情况的总的概率。这样，在下面的9"时间内，两个厂商都有可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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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创新!，完成的总概率为!!"!。

命题! "!#!"!$!"!!。

由此可见，当两个厂商都在市场中时，与信息保留相比，信息披露将导

致技术进步步伐加快；同时，与单厂商相比，两个厂商都在市场中的%&’竞

争也将导致技术进步步伐加快。

上面分析了专利保护宽度对厂商$的披露行为的影响，并发现专利保护

宽度与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之间存在着近似的倒(型关系。这样，结合命

题)和命题*，我们就可以确定出对应于不同情况下专利保护宽度的最优取值

区间。

命题"（专利保护宽度的最优取值区间） 如图+所示，专利保护宽度的

最优取值区间为：［"$，"#］，如果#!"$；为［#，"#］，如果"!"#""$；为

［"!，"#］，如果#""!。

图! 专利保护宽度的最优取值区间

命题,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在一个累积创新的环境中，厂商之间所进

行的创新竞赛是多阶段的，而促使厂商披露中间结果就是专利制度的一个重

要功能。分析表明，当市场结果为（披露，继续）时，社会福利最大。为实

现此目标，专利保护宽度不能太低；但是，专利保护宽度太大也是有损于社

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的。根据定义，"#-$.$／!%，则最优的专利保护度"#"
"#意味着，如果一个行业中!比较小，或开发后续创新!的难度比较大，则

社会计划者应该采取相对较低的专利保护宽度，以鼓励其他厂商继续留在市

场中，从而提高完成创新!的总概率。

（四）事前许可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实践中，根据谈判的发生时间可将厂商之间的许可

第/期 寇宗来：专利保护宽度和累积创新 ,**



方式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参照本文模型，所谓“事

前”，表示许可比率决定时间在厂商*披露之后，但在厂商+投资进行创新+
之前；而“事后”则表示许可谈判时间不但在厂商*披露之后，而且是在厂

商+完成创新之后（当然，如果厂商*首先完成了创新+，则不会出现许可谈

判的问题）。在对现有专利经济学文献作了一个精彩的回顾之后，,#--.$.#$/
01(%123&4（*556）颇有见地地指出，在累积创新的环境中，厂商之间的许可

方式对于最终的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事前许可

下的社会福利更高。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对她们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命题! 给定!!!7，则在事后许可方式下，市场结果为（披露，退出）；

但如果厂商之间可以进行事前许可并协定许可比率为!"#［!*，!7］，则会导

致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对厂商+有 "+（+，+，!"）$7，而对厂商*则有

"*（+，+，!"）!"*（+，7，!）。

命题8蕴含着一个有趣的结果：给定专利保护宽度!!!7，尽管厂商*通

过信息披露而将厂商+排斥出市场，但厂商*有积极性选择!"#［!*，!7］以

容纳厂商+。在事后许可下，尽管厂商*可以向厂商+许诺一个较低的许可比

率，但从完美均衡的角度看，这种没有事前契约保证的承诺是不可置信的。

在事后，厂商+的创新成本已经变为沉淀成本，不会影响谈判结果，两个厂

商所分割的利润就是创新+的价值#，而厂商*将会选择尽可能大的许可比

率，使得厂商+预期利润为负，不会进入市场，最终导致（披露，退出）的

无效率情况。这正是许多经济学家所警惕的累积创新中的敲竹杠效应（9(-/:
;’&<<&1%）（02#’.4(，+77*）。

或许有人认为，根据命题=，只要社会计划者制定专利保护宽度!%!7就

可以避免（披露，退出）的无效情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一般情况下，

专利政策对于不同的行业却大致是相同的，但不同行业因为$、# 和!的不

同而导致!7也就不同，从而就可能出某些行业中由于专利保护宽度过大而导

致低效率的情况。

*7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在事前许可下，厂商+总可以退出市场，只有当实际许可比率!"%!7
时，厂商+才会继续留在市场中。在实践中，创新厂商之间提高许可比率的

行为往往意味着合谋而为反托拉斯法所禁止（02#’.4(，+77*）；相反，降低许

可比率的行为却是受到鼓励的。这样，在反托拉斯法的框架下，厂商之间自

愿的事前许可谈判可以避免!!!7的无效情况。推而广之，我们似乎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厂商之间事前的自由缔约可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政策制定中存

在的非效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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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利保护宽度的确定和实施

本文从专利诉讼的角度将专利保护宽度解释为累积创新过程中的许可比

率，但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却没有出现诉讼成本，这两者之间是否是矛盾的？

再者，如果专利保护宽度是由社会计划者控制的，则他通过调节专利保护宽

度就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否则，社会福利最大化可能无法实现。在这一

小节，我们将对这些问题予以讨论。

在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专利保护宽度的确定和实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之。第一，厂商在申请专利时其权利请求

书中所要求保护的范围。如果厂商已经取得专利，此范围越大，则专利保护

越强。但是，增加要求保护的范围，申请被专利审查当局驳回的可能性也就

越大；而且，如果专利权人在专利申请的过程当中，曾为获准专利而限缩其

申请专利范围者，则日后不得再重新主张其所放弃的部分，此即称为“申请

历史禁止反言”（!"#$%&’()#*+)$(#",-$(#..%/）。由此可见，权利请求书中的保

护范围的大小是受到专利审查当局的控制的。第二，专利侵权案件中“等同

原则”（0#&(")*%#1-2’)34/%*($）的应用。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权利请求书

中不可能将各种情况事先描述得完全清楚，其结果是专利保护的范围具有模

糊性，进而导致累积创新厂商之间可能就专利是否侵权提起诉讼（5)()64()#*）

案件。但是，根据等同原则，如果被控产品或方法就实质相同的功能（7’*&8
()#*）而言，是用实质相同的方法（94,），达到实质相同的结果（:%$’/(），

则被认为是对已有专利构成了“同等侵害”（;*1")*6%<%*(’*=%"0#&(")*%#1-8
2’)34/%*($）。显然，如果出现专利侵权诉讼，法院如何使用等同原则就对最终

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法院在利用等价原则时越宽松，则专利持有者胜诉的

概率就越大，这意味着专利保护宽度也将越大。反过来，如果法院对于等同

原则的使用非常谨慎狭窄，则判决的结果往往就是后续创新没有对先期创新

构成实际上的侵权>>。第三，如果累积创新厂商之间发生了专利侵权诉讼，则

诉讼双方以及法院都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不管这种诉讼成本最终如何

承担，但从社会的角度看，都应计入专利保护宽度的实施成本。

>>就!"#$%&’()#*+)$(#",-$(#..%/（“申请历史禁止反言”）等同原则和专利保护宽度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

请参见?@4*=/%"（ABBB）。

基于以上分析，可将专利保护宽度的决定和实施抽象为如下两步。第一

步，权利请求书中的保护范围（由专利局审查确定）和等同原则的使用范围

（由法院确定）共同决定了专利诉讼案件发生时专利持有者获胜的概率。第二

步，给定此概率，两个厂商决定进行和解（C%((/%<%*(）还是进行侵权诉讼，

以确定对创新A的收益!的分割。

第D期 寇宗来：专利保护宽度和累积创新 EFE



如果厂商!和厂商"进行专利诉讼，其诉讼成本分别为!!和!"，!"而对

厂商!赢得诉讼的概率的主观估计分别为!和"。但如果他们按照某个许可比

率"私下和解，则可节省双方的诉讼费用。对任何一方，只有当其和解收入

高于诉讼收入时，双方才愿意进行和解。这样，厂商"可接受的许可比率""
必须满足（!#"）##!"!（!#""）#，或者""!"$!"／#；而厂商!可接受

的许可比率"!则必须满足!##!!!"!#，或者"!"!#!!／#。显然，如果

""""!，则专利诉讼就可以避免。容易看出，累积创新厂商之间选择和解的

条件是相当宽松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专利争端都是以和解而非

诉讼而告终。

!"对于诉讼成本的分担，主要有美国规则（%&’()*+,(-.’/0.)1)2+1)/,*/31+../*+1)/,）和英国规则（4()1)35
(-.’）。前者意味着不管诉讼结果如何，各诉讼方都要承担自己的费用；后者则要求诉讼失败者要承担胜

者的律师费用。考虑到诉讼成本不光包含律师费用，还包括时间等无法精确计算的一些成本，这里实际

上考察的是美国规则。不过，%/6)+,78-（!99:）表明，从美国规则转化到英国规则不会对各种结果造成

巨大的变化。

命题! 只要厂商!和厂商"对发生专利诉讼的结果具有相同的预期，

即!;"，则""""!，最终结果是不会发生诉讼和诉讼成本，从而专利保护宽

度的确定和实施就是无成本的。

但是，如果两个厂商对专利诉讼结果具有不同的主观估计，就有可能导

致专利诉讼和相应的成本，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举个最极端的例子，

如果每个厂商都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可以赢得专利诉讼，即!;!，";<，同时

!";<，而!!#<则专利诉讼就不可避免。

对于一般情况，=+,>/-?+,7@5+,6’(&+,（"<<!）的经验研究表明，导致

专利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各方对法院判决的结果所具主观预

期的不同程度；（))）双方诉讼成本的差异；（)))）诉讼标的之大小；（)A）和解

（@’11.’&’,1）的收益。容易发现，这些都可以从上面的简单模型中得到很好

的解释：发生诉讼的必要条件为!#"；在此基础上，!$／# 越小（$;!，"），

则""""!越不容易满足。

三、结 语

经验研究表明，对许多创新知识，厂商是以商业机密形式来保证其可占

有性的（B/5’,%&’(，"<<<；%(-,7’.，"<<!）。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商业

机密作为一种私有知识，是不能够被广泛使用的。而专利制度的一项重要功

能就是通过授予创新者一定时间的垄断力量，以鼓励厂商将私有知识公开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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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从而提高创新知识的累积性，增进社会福利，加速技术进步。但与事实

相反的是，通常的专利竞赛文献都假定，任何厂商只要完成创新就必然会进

行披露，从而完全忽视了专利制度的机密交换功能。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厂商累积创新竞赛模型，考察了专利保护宽度对信息

披露的影响。首先，我们从专利诉讼的角度，将专利保护宽度理解为累积创

新中的许可比率!。分析结果表明，在累积创新竞赛中，厂商是否披露中间

结果由专利保护宽度和采用保留策略时的先动优势共同决定。如果专利保护

宽度非常小，拥有中间创新专利并不能带来多少许可收入，则信息保留的策

略性效应将占优。但如果专利保护宽度很大，采取保留策略的机会成本将大

大增加，则披露成为首先完成创新!的厂商的占优战略。总之，大的专利保

护宽度有利于信息披露。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利保护宽度越大越好。本文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结

果是，专利保护宽度对社会福利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呈近似的倒"型，故从

信息披露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有限的专利保护宽度。这和现有相

关文献的结果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0（!112）认为在厂

商提供一定的创新激励的前提下，尽可能小的专利保护宽度是社会最优的。

#*%%$+$（!113）则认为，为了避免重复投资所造成的浪费，尽可能大的专利保

护宽度是最优的。4%’5/’(’(（!112）通过区位模型说明，依赖于不同的情况，

尽可能小的或者尽可能大的专利保护宽度都有可能是最优的。总的来说，这

些文献着重分析了专利制度在激励创新方面的功能，但忽略了本文所强调的

机密交换功能。鉴于此，本文并非否定现有的结论，而是对其进行了有益的

补充。

如前所述，本文考虑的是“登记优先”（6$(7)8)089$%’）的专利申请制度，

但是，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定价方程，本文的模型框架很容易扩展至“发明优

先”（6$(7)8)08$+:’+)）的专利申请制度。两种体制的主要差异是：在发明优先

体制下，给定厂商!对其信息进行保留，如果厂商3继续留在市场中，且完

成了创新!，则厂商!依然具有专利权。显然，这将更加鼓励厂商进行信息保

留，因为与之对应的风险消除了。-;0);.5’(*+,#(’’+（!112）讨论了这两种

体制下厂商进行信息披露的激励，并得到和我们相同的结果。同时，我们还

可以考虑创新!也具有市场价值的情况。这样，在“登记优先”制度下，如

果厂商披露并对创新!申请专利，它将不但可以获得对创新3的请求权，而

且还可以获得一定的中间期利润（<+)’($5=(09$)7）。反过来说，此时厂商采取

信息保留策略的成本增加了，因为除了被竞争对手占先的风险外，还将丧失

中间期利润。所以，如果创新!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则厂商!申请专利的

激励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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